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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07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1-060

债券代码：128069 债券简称：华森转债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议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第（二）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本次股东大会第（一）项议案需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6.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3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3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3日9:15至

2021年9月3日15:00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进行表决。

（三）召集人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公司办公楼9层会议室（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89号）。

（五）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游洪涛先生

（六）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8名，代表股份数

为342,036,77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5.14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341,894,67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5.114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142,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354%。

（二）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为4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142,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3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142,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354%。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通过视频会议

系统参加了现场会议），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补选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342,036,6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6%；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营业执照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342,036,6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6%；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胡小康律师、王猛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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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DILL处置其参股公司SNT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Dill� Air�

Controls� Products,LLC （以 下 简 称 “DILL” ） 的 参 股 公 司 Spiers� New�

Technologies� Inc.（以 下 简 称 “SNT” ） 因 与 Cox� Automotive� Mobility�

Solutions, � Inc.（以下简称 “COX” ） 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Tornado� Holdings,�

Inc.（即“Merger� Sub” ）吸收合并，DILL持有的SNT� 173,984股优先股以15,308,

284.39美元的预估并购交易对价予以售出。 本次交易后，DILL将不再持有SNT的任

何股份。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一、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DILL分别于2015年、2020年对一家从事汽车动力电池的维修、

翻新、再制造业务的美国初创企业SNT进行了股权投资，投资成本合计为1,883,744

美元，其中2015年以1,500,000美元认购SNT150,000股优先股；2020年以383,744

美元认购SNT23,984股优先股，因此合计持有SNT173,984股优先股。

鉴于SNT与潜在买方就公司整体收购进行接洽并可能与潜在买方达成交易，为

了维护公司及DILL的利益、推进拟议交易顺利进行，公司于2021年8月11日召开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DILL将其持有的参股公司

SNT的全部股权在未来的6个月内以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1,

400万元的金额进行转让，并授权公司委派在DILL的董事在授权范围内对拟议交易

事项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

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由于上述拟议交易涉及保密条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

相关材料未对外公开披露。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DILL收到其所持SNT优先股售出所对应的预估合并对价

15,308,284.39美元。 本次交易已于美国当地时间2021年8月31日完成交割。 本次交

易交割完成且合并生效后，DILL不再持有SNT的任何股份。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Cox� Automotive� Mobility� Solutions,Inc.

注册号：204456042

注册日期：2020年12月31日

注 册 地 址 ：251LittleFallsDrive,Wilmington,NewcastleCounty,

Delaware19808,USA

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 ：Cox� Automotive� Inc. 持有其 100%股权 ；Cox�

Automotive� Inc.是Cox� Enterprises� Inc.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DILL持有的标的公司173,984股优先股。 该股

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或禁止转让等情况，不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SpiersNewTechnologiesInc.

主要股东：Dirk� Spiers（SNT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主营业务：电动车电池再制造

成立时间：2014年10月6日

注 册 地 址 ：Corporation� Trust� Center, � 1209� Orange� Street, �

Wilmington,� County� of� New� Castle,� Delaware� 19801,� USA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美元

财务指标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9,277,456 11,667,025

负债总额 6,257,360 7,389,076

净资产 3,020,096 4,277,949

财务指标 2020年度 2021年1-6月

营业收入 13,875,164 8,436,484

净利润 1,816,779 1,217,209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 交易定价

DILL于2015年、2020年前后合计出资1,883,744美元， 获得SNT173,984股优

先股。 交易对方根据SNT行业前瞻、经营情况，结合其自身的全球业务布局，与SNT

董事会和创始人进行磋商谈判并确定转让价格，SNT其他各方股东均表示接受，其

中，DILL持股比例对应的预估转让价格为15,308,284.39美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交易各方

COX、Merger� Sub和SNT、Fortis� Advisors� LLC（以下简称“FA” ），四方签

署《合并协议及合并计划》（简称“《并购合同》” ）。

其中，Merger� Sub是COX为本次交易设定了特殊目的公司，无任何业务，COX

是Merger� Sub的唯一股东、母公司；FA是一家位于特拉华州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SNT股东代表，因为SNT股东人数众多，从交易效率等目的出发，指定FA作为SNT股

东代表统一行使权利。

（二）交易架构

根据《并购合同》约定以及美国特拉华州的相关法规要求，Merger� Sub与SNT

进行吸收合并。 合并完成之后，Merger� Sub将被注销， 新的SNT作为存续公司，

COX持有存续公司100%股权。

（三）交易价格

本次吸收合并交易的整体预估合并对价为9,000.00万美元。

根据《并购合同》约定，交割日后SNT和COX将根据交割时SNT的负债、本次交

易费用、优先清算费等确定最终的合并对价。

（四）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采用以现金支付的方式。

（五）交割时间

根据《并购合同》约定，拟进行的交易（交割）的完成应通过远程交换文件进

行，不晚于2021年9月30日或者COX和SNT另行书面同意的其他时间。

（六）生效条款

在交割日，本协议各方应通过向美国特拉华州政府秘书处提交一份合并证书来

完成合并。 本次吸收合并应在向美国特拉华州政府秘书处提交合并证书后生效。

本次合并生效时，在生效日前SNT已发行的股份/股本自动注销、退还并不复存

在。

五、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未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也

不产生同业竞争，本次交易所得款项拟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发展。

六、本次发生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SNT股权售出可使公司和DILL实现较高的投资回报， 符合公司和DILL对SNT

的投资目的，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产和资源配置，提高资产流动性和使用效率，

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

本次交易顺利实施完成， 该笔投资收益预计影响损益金额约为1,233万美元

（按2021年8月美元兑人民币6.4772的平均汇率折算，约合人民币7,986万元），具体

数据请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4日

证券代码：600178� � � � �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2021-038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3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七届三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具体内容

如下：

一、公司聘任总经理的情况

根据工作需要，经董事长陈笠宝先生提议，公司聘任靳松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简历

附后），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管理层换届之日止。 该议案已经公司七届四

次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二、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靳松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

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故同意聘任靳松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4日

附件：简历

靳松先生：1974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哈尔

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安汽发” ）制造工程部机加厂副厂长、生产

管理部部长助理、机加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市场销售部部长兼党支部书记，东安汽发副总

经理、党委委员，东安汽发董事、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本次董事会聘任为公司总经理，与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不持有东安动力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处

罚及交易所纪律处分，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05259� � � � � � � �证券简称：绿田机械 公告编号：2021-015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1661号）文核准，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

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2,200万股，并于2021年6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注册资本由6,600万元增加至8,800万元。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及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

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绿田机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

〈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近日，公司已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0740539650L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罗昌国

注册资本：捌仟捌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2年06月07日

营业期限：2002年06月07日至长期

住所：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绿田大道一号

经营范围：农业机械、内燃机、发电机及发电机组、清洗设备、园林设备、水泵、植保机

械、建筑机械制造、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4日

证券代码：603579� � � � � �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 公告编号：2021-065

转债代码：113606� � � � � � �转债简称：荣泰转债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数超过总股本1%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4日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了相关公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将回购股

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5,000万元（含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含35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

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公司于2021年2月8日实施了首次回购，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1年2月9日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回购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公告。现将公

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9月2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431,

81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40,003,220股）的1.0227%，成交的最低价格为27.02

元/股，成交的最高价格为34.4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44,984,057.49元

（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后续将根据股份回购方案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4日

证券代码：688733� � � � � � � � �证券简称：壹石通 公告编号：2021-008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由于工作疏忽，导致部分募集资金

专户信息存在差错，现予以更正。 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更正前：

截至2021年8月31日，本次三方监管协议项下的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人 募投项目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动力电池涂覆隔膜用勃姆石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

52120180807779529

2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通讯用功能粉体材料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

远支行

104363100010

3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壹石通（合肥）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

埠怀远支行

520735145841000043

4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营运及发展储备资金

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怀远支行

20000315613866600000081

5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募集资金超过投资项目所需并用于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科技支行

3401040160001033928

更正后：

截至2021年8月31日，本次三方监管协议项下的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人 募投项目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动力电池涂覆隔膜用勃姆石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蚌埠分行营业部

52120180807779529

2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通讯用功能粉体材料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

远支行

181262812773

3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壹石通（合肥）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

埠怀远支行

520735145841000043

4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营运及发展储备资金

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怀远支行

20000315613866600000081

5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募集资金超过投资项目所需并用于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科技支行

3401040160001033928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敬请谅解。 今后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审核工作，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4日

证券代码：002545� � � � �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21-066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为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

案将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3日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9月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3日交易时间，

即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青岛胶州市广州北路318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会秘书何良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名， 代表有表决权

公司股份734,968,8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078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不涉及关联

交易，无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公司股份733,

996,3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00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4名，代表有表决权公司股份972,47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2%。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4名，代表有表决权公司股份972,475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078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972,4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8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山东国曜琴岛(青岛)

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34,858,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0％；反对

11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9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6372％；反对1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362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34,858,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0％；反对

11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9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6372％；反对1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362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34,968,8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2,4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国曜琴岛(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国曜琴岛(青岛)律师事务所对于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3日

证券代码：000803� � � � � � � �证券简称：北能环能 公告编号：2021-131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碳中和投资产业基金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北清环能” ）于2021年9月3日召

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碳中和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推动公司长远发展，延伸和完善公司产业链，公司拟以自有资金1亿元人民币，与博

正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正资本” ）、西藏禹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藏禹泽” ）、中国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水业” ）共同出资设立碳中和产

业投资基金（暂定名），该基金致力于投资具有碳减排效应的有机废弃物资源化项目进行

股权投资，并参与CCER交易。 在执行合伙事务方面，西藏禹泽承担主要权责，牵头行使执

行事务合伙人的主要权利，博正资本予以辅助，具体由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设立碳中和产业投资基金普通合伙人博正资本、西藏禹泽，分别出资5,000万元、

15,000万元；有限合伙人北清环能、中国水业，分别出资10,000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北

控光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西藏禹泽40%股份，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同业竞争，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交易有关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拟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非关联合作方基本情况

1、博正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65744525E

成立时间：2010-11-29

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海岸大厦西座2211

法定代表人：兰澜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

及其他限制项目）；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投资咨询、财务顾问。 许可经营项目

是：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与北清环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登记备案程序：博正资本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登记编

号为：GC2600030797。

博正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中国水业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

公司编号：F0011651

成立日期：2001年12月27日

股本：2,200,000,000� HKD

成立地方：开曼群岛

董事长：朱勇军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Step� Wide� Investment� Limited持股17.29%、 鸿鹄资本有限公

司持股10.13%。

关联关系：与北清环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中国水业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关联合作方基本情况

1、西藏禹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9132132759X5

成立时间：2015-07-08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拉萨市金珠西路158号康达汽贸城院内2号楼202

法定代表人：郑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

产管理和保险资产管理）；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北控光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间接持

有西藏禹泽40%股权，为本公司关联方，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西藏禹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投资基金基本情况及拟签署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基金名称：天津碳中和产业投资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工商

登记核准为准）

2、合作目的：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国家法律允许的股权投资活动，保护全体合伙人的

合伙权益，通过直接股权投资等符合监管规定的经营手段获取投资收益。

3、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等。 （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4、投资方向：合伙企业为私募股权类母基金（或称为基金中基金/FOF），通过股权投

资或者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投资于碳中和及相关领域的子基金、项目公司，其中对子基金

的投资金额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

5、合伙期限： 5年，自合伙企业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合伙企业首期出资全部实缴到位完

成验资，管理人公告基金成立之日起5年。

6、出资方式：所有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为以人民币货币出资。

7、总认缴出资额和目标募集规模：合伙企业的目标募集规模为40,000万元，各合伙人

的认缴出资额及认缴出资比例如下：

合伙人名称 类型 出资额(万元）

博正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5,000

西藏禹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5,000

中国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

合计 40,000

8、出资缴付：合伙人认缴的合伙企业出资，应在基金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营业执

照之日起36个月内分期缴付。

9、管理费及执行合伙事务报酬：

（1）管理费的总计费期间为基金的投资期、退出期和延长期，并由多个年度计费期间

组成。

管理费的计费基数：

9.1.1投资期内，为管理费计费起始日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总额；

9.1.2�退出期和延长期内， 为年度管理费计费起始日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总额扣除已

退出投资标的的投资本金后的余额。

管理费的计费费率：在投资期、退出期和延长期内，管理费的费率均为0.5%/年。

（2） 执行合伙事务报酬

9.2.1� 合伙企业在其经营期内应按第10.3条的约定向西藏禹泽支付执行合伙事务报

酬，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向合伙企业提供合伙企业经营管理及对内对外关系中事务处理等

活动的对价；除10.2条管理费外，博正资本不收取执行合伙事务报酬。

9.2.2�执行合伙事务报酬的总计费期间为基金的投资期、退出期和延长期，并由多个年

度计费期间组成。

9.2.3�执行合伙事务报酬的计费基数：

投资期内，为执行合伙事务报酬计算起始日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总额；

退出期和延长期内，为年度执行合伙事务报酬计算起始日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总额扣

除已退出项目投资本金后的余额。

9.2.4�执行合伙事务报酬的计费费率：在投资期、退出期和延长期内，执行合伙事务报

酬的费率均为1� %/年。

10、投资收益分配：对于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入现金，应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按下述原则

及顺序进行分配，并且在前一顺序未得到足额分配的情形下，不得进行后一顺序的分配：

（1） 按各合伙人于分配时的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全体合伙人

于本项下累计获得的分配金额等于：以实际占用资金的金额为计算基数，在资金实际占用

期间按照年化单利7%计算投资回报。其中，实际占用资金的金额为资金实际占用期间合伙

人实缴出资额减去基金已返还其本金的余额；资金实际占用期间为自合伙人相应出资到账

日（含当日，分期出资的，按照各期出资的实际到账日分别计算）起至该合伙人获得本次分

配之日（不含当日，分期分笔分配的，按照各笔资金的实际分配日分别计算）止。

（2） 如有剩余，按各合伙人于分配时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各合伙人，直至各合伙人

于本项下累计获得的分配金额等于：每一合伙人向合伙企业缴付的累计实缴出资额；

（3） 收益分成：如有剩余，则按分配时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全体合伙人。

11、管理及决策机制：

（1）投资决策

普通合伙人应组建合伙企业的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对合伙企业对外投资

的立项、投资及退出进行专业决策。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5名成员组成， 普通合伙人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可同时担任投资

决策委员会的委员，其中博正资本有权推荐1名委员；西藏禹泽有权推荐1名委员；北清环能

有权推荐2名委员；中国水业有权推荐1名委员。 投委会委员不从合伙企业领取任何报酬。

投资决策委员会作出任何决策，应经不少于5/5的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同意，方可形成

决议。

投资决策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11.1.1合伙企业对外投资的立项；

11.1.2审议决策合伙企业的对外投资；

11.1.3�审议决策合伙企业的投资退出；

11.1.4审议决策与合伙企业对外投资相关的协议；

11.1.5�协议或合伙人会议授予的其他职权。

普通合伙人应根据协议制定详尽的投资决策委员会议事规则，并提交合伙人会议讨论

通过，该规则不得与协议相抵触。

（2）共同投资

在遵守协议其它约定的前提下，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内，普通合伙人应尽最大努力向

有限合伙人和其他人士提供与合伙企业一起向投资标的进行投资的机会 （简称 “共同投

资” ）。共同投资金额的大小、有关时机及其他条件均由普通合伙人根据投资标的的实际情

况自行决定。 对于任何涉及合伙企业的投资标的的共同投资机会，普通合伙人有权自行决

策并对共同投资总额进行分配。

有限合伙人对于共同投资机会的参与，不论直接或间接，完全属于该等有限合伙人的

责任和投资决定，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和其各自的受补偿方均不应承担与之相关的任何

风险、责任或费用，且不应被视作向其提供了与之相关的任何投资建议。

任一共同投资标的之投资成本原则上应当由合伙企业和各参与该项共同投资之人士

按照在该投资标的中的出资比例而分担。

12、争议解决：协议适用中国法律。 因协议引起的及与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

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向协议签署地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败诉方应补偿胜诉方的律师费等支出。

四、其他协议约定主要条款

甲方/转让方—博正资本与乙方/受让方—北清环能本着友好协商、 平等互利的原则，

在共同推进合伙企业发起设立的基础上，就乙方购买甲方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事宜达成协

议如下：

1、协议生效条件

以下任何一个条件成就时，协议生效，双方按照协议启动交易事宜：

(1)在合伙企业存续期内，意向收购方（即乙方或其关联方）向合伙企业书面提议收购

合伙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投资标的，并且甲方向乙方发出按照协议进行交易的通知的；

(2)合伙企业的五年存续期届满且未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延期；

(3)合伙企业出现《合伙协议》相关情形，项目公司的股权需要进行非现金分配的。

2、份额转让的交易方式

在协议相关生效条件成就时，乙方按照协议相关交款价款购买甲方在合伙企业中持有

的合伙企业份额。

五、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各方参考市场惯例及类似交易通行条款， 基于充分讨论和协商后确定相关协议条款，

包括确定管理费、收益分配方式等，未有明显超出或低于市场水平的表现。

六、本次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1、投资的目的

公司为抓住低碳发展机遇，以实际行动助力中国实现碳中和，参与该基金的设立，对具

有碳减排效应的有机废弃物资源化项目进行股权投资，并参与CCER交易，可进一步提升

餐厨垃圾处理领域及碳资产开发利用领域的投资与管理，优化公司投资结构，提高公司的

综合竞争力。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认购碳中和产业基金，将有效

借助专业管理机构储备和培育优质项目资源， 有助于公司获取新的投资机会和利润增长

点，通过商业化运营和市场化决策，更好的回报股东，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投资方向，在

保证公司主营业务稳健发展的前提下，有助于加快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

3、可能存在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基金各发起方尚未签订合伙协议，具体条款以最终各方签署的正

式合同文本为准，合伙人各方需履行审批程序，能否按约出资存在不确定性；碳中和产业基

金运营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环境、经营管理、投资标的等多种因素影响，投资进展及项目完

成情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可能存在因投资亏损或失败等情况不能实现预期收益，或不能

及时退出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标的基金在经营运作、投资管理及投后管理等相关进展

情况，防范和降低投资风险。

本次公司参与认购基金的正式协议签署情况，公司将根据进展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1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与禹泽投资及其受同一主体控制的其他关联方

累计已发生115.71万元的关联交易事项。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10,000�万元与其他合作方设立创业投资基金， 该基金规模为40,

000�万元，投资方向为具有碳减排效应的有机废弃物资源化项目相关产业。 作为公司的独

立董事，对上述所涉及的事项向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和了解，认为公司此次投

资事项符合公司的碳中和业务战略布局， 利于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综合竞争力与综合价

值。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认可该项关联交易，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拟参与设立天津碳中和产业投资母基金符合公司业务战略布局，对公司长期

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同时根据公司战略，围绕公司需要，投资符合公司要求的标的，促

进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核查，该投资项目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进行了

回避，相关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该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天津碳中和母基金合伙协议》；

4、《份额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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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前期已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额度

为140,24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4.35%， 实际已发生担保额度为58,

520.98万元，本次担保解除后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30,450.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比例为50.88%。 前述担保均为对合并报表内的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请投

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7年3月15日，太原天润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天润” ）与中信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金融 ” ） 签订了 《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

CITICFL-C-2017-0004） 及项下所有租赁附表、《融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合同编号：

CITICFL-C-2017-0004-A-01）。 太原天润向中信金融申请办理了融资租赁业务。

为保障太原天润股权转让交割事宜顺利完成， 公司与交易相关方签署了 《反担保合

同》《承诺书》《〈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为太原天润向中信金融提供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担保，向创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朱勇军提供了反担保。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1年7月1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司》（公告编号：2021-079）。

根据《承诺函》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之规定，2021年7月世本有限公司

已将太原天润的管理权移交给北控十方（山东）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控

十方” ），公司与中信金融签署了《保证合同》，北控十方与中信金融签署了《股权质押合

同》。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1年7月27日在前述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为下属公司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司》（公告编号：2021-085）。

二、融资业务及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太原天润与中信金融已签署《合同终止协议》，在签署《合同终止协议》之前，各

方均正常履行该租赁合同项下的各项义务。根据双方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及相关合同，

太原天润已向中信金融支付剩余租金共计79,159,789.10元（其中本金78.� 709,� 831.� 23

元），支付租赁物留购价款各共计1.00元，支付提前终止费用各0.00元。

自租赁合同提前终止之日起， 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所有权全部转移至太原天润，公

司为上述业务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及为创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朱勇军提供的反

担保均解除。

三、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公司前期已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额度为140,24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234.35%，实际已发生担保额度为58,520.98万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

余额为30,450.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50.88%。 前述担保均为对合并报

表内的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四、报备文件

1、《合同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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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知

于2021年9月2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9月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

董事5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5人，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匡志伟先生主持，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碳中和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推动公司长远发展，延伸和完善公司产业链，公司拟以自有资金1亿元人民币，与博

正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正资本” ）、西藏禹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藏禹泽” ）、中国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碳中和产业投资基金（暂定名），该

基金致力于投资具有碳减排效应的有机废弃物资源化项目进行股权投资，并参与CCER交

易。 在执行合伙事务方面，西藏禹泽承担主要权责，牵头行使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主要权利，

博正资本予以辅助，具体由双方协商确定。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北控光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西藏禹泽40%股份，为本公司

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王凯军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关于设立碳中和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表决结果： 4�票同意， 0� �票反对， 0�票弃权。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3日


